
各守產業

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產業(民三六﹕7)

人的本性多是安土重遷，不願離開失去自己的產業﹔卻又愛擴展

增加自己的產業，雖然那往往導致別人失去。這樣，顯然會造成利害

衝突。

西羅非哈沒有兒子，只有五個女兒。他們要求繼承父親的產業，

得到了允准。但是，現在瑪拿西支派的諸族長，發覺到將來可能產生

的問題﹕這五個女兒已經長成了，總有一天會出嫁的﹔如果他們嫁給

別的支派的人，甚或分別嫁給五個不同支派的人，而他們的產業自然

要隨著改變了歸屬﹔那麼，河東瑪拿西的基列族地業中間，就會出現

五塊別支派的屬地，歸屬權的問題，必然很混亂，因而他們“拈鬮所

得的...祖宗支派的產業，就減少了。”(民三六﹕3,4)

耶和華以為瑪拿西的族長們說得有理，就指示摩西，吩咐以色列

人，西羅非哈的女兒們，可以嫁人，“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...凡在以

色列支派中得了產業的女子，必作同支派人的妻...這樣，他們的產業，

就不從這支派歸到那支派，因為以色列支派的人，要各守各的產業。

”(民三六﹕9)

各守各的產業

各支派所得的產業，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爭奪的結果，是拈鬮分得

的﹔這是說，是神所安排，所命定的。因此，“各守各的產業”不僅

是解除糾葛，消弭紛爭的方法，是維繫族間和平的必要措施，更是敬

畏神，遵守神規定的表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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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個世紀之後，以色列的惡王亞哈，他登位的時候，必然沒有讀

過律法書，竟受異邦君王不顧律法的觀念影響，為了擴張自己王宮的

園囿，恃強定要取得鄰近的拿伯葡萄園。拿伯敬畏神，不敢將神賜的

產業給別支派的人，雖有王命而不從，以至遭受誣告陷害而身殉。(王

上二一﹕1-19)

神的兒女應當知道守分的重要。在生活上，事奉上，凡是神所安

排交託的，都要盡忠守住﹔從“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”，到守

己安分作自己的工作(帖前四﹕4,11)，以至家庭子女，都是神賜的產業，

要存敬畏神的心，謹慎持守。在另一方面，不可越分，超出自己的界

限，那應該看為犯罪的行為，必須靠主謹戒。我們都要在主的面前交

帳。

求聖靈幫助提醒我們，記得主交託自己的產業。


